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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(经营场所)登记承诺书
（请仔细阅读填表说明后填写）
	经营主体名称
	  

	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详细信息
	天津市        区         街道（乡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根据实际情况填写
	集群登记地址管理单位名称
	

	
	
	网络经营场所
	网址：

	
	
	
	经营者
本市住所
	

	多址信息
	天津市        区         街道（乡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天津市        区         街道（乡镇）

	
	天津市        区         街道（乡镇）

	申请人承诺 

	1.申请人已知晓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天津市经营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2.申请人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客观存在，并且经营主体依法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。申请人对申请登记地址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3.经营主体应当完整保留申请登记时作出承诺对应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在行政机关检查时配合提交相关材料。
    4.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属于自建房的，已取得合法手续，且不存在安全隐患；依据相关规定须经房屋安全鉴定的，已经具备资质能力的专业机构鉴定并取得合法、真实的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；如房屋出现安全隐患，无条件搬离并申请办理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，申请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。    

    申请人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日 


填表说明：
1.“网络经营场所”一栏仅限从事网络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填写。其中，仅从事网络经营的个体工商户，可以只填写网络经营场所，无需填写实体经营场所；同时通过线下和网络开展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，应当填写实体经营场所，并可以同时填写网络经营场所。
2.多址信息是指在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固定场所。涉及前置审批的不适用。个体工商户只能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申报多址信息。
3.单独申报多址信息的，无需填写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栏内容。
温馨提示：从事涉及行政许可、备案审批经营项目的，在申请办理登记前，请向相关行政许
    可、备案、审批部门咨询了解开展经营活动需具备的条件。
